
陆艳军 ：
本院受理原告三河市

佳亿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 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诉讼风险
告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合议庭
组成人员通知， 自公告之
日起经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
达。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
15 日和 30 日内，并定于举
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
(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) 在本
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三河市人民法院

1、借款人：李玉珍，身
份 证 号 ：
133022197903263429，住址：
冀州市魏屯镇郝刘村 117
号 ，担保单位：河北易德
利橡胶制品有限责任公
司，住址：冀州市魏屯镇魏
齐路 108 号， 营业执照号
码：131181000001543， 法定
代表人：苏秀平，身份证号
码：131181196807090328。合
同编号： 农信保借字 2008
第 106 号，借款余额：肆拾
叁万元整，借款日 2008 年
11 月 18 日， 到期日 2010
年 11 月 15 日。

2、借款人：吴振苗，身
份 证 号 码 ：
133022196306200337，住址：
冀州市魏屯镇赵祥屯村 50
号，担保人：吴广占，身份
证 号 码 ：
133022197002130311，住址：
冀州市和平东路联社家属
楼 1 栋 2 号。 借款合同编
号： 农信保借字 2009 第
014 号，借款余额：伍万元
整，借款日 2009 年 2 月 25
日， 到期日 2009 年 12 月
10 日。

3、借款人：吴振苗，身
份 证 号 码 ：
133022196306200337，住址：
冀州市魏屯镇赵祥屯村 50
号，担保人：吴广占，身份
证 号 码 ：
133022197002130311，住址：
冀州市和平东路联社家属
楼 1 栋 2 号。 借款合同编
号： 农信保借字 2009 第
013 号，借款余额：伍万元
整，借款日 2009 年 2 月 25
日， 到期日 2009 年 12 月
10 日。

4、借款人：李建业，身
份 证 号 码 ：
131181198510250318，住址：
冀 州 市 魏 屯 镇 郝 刘 村 1
号，担保人：李玉珍，身份
证号：133022197903263429，
住址： 冀州市魏屯镇郝刘
村 117 号； 担保人： 吴振
苗 ，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133022196306200337，住址：
冀州市魏屯镇赵祥屯村 50
号。借款合同编号：农信保
借字 2009 第 095 号， 借款
余额：壹拾伍万元整，借款
日 2009 年 9 月 1 日，到期
日 2010 年 9 月 15 日。

5、借款单位：冀州市
位屯镇赵祥屯机制砖厂，
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号 ：
10981235-2，住址：冀州市
魏屯镇赵祥屯村， 抵押品
为该厂的机器设备。 借款
合同编号 ： 农信抵借字
2007 第 025 号，借款余额：
柒拾贰万柒仟元整， 借款
日 2007 年 12 月 25 日，到
期日 2009 年 12 月 23 日。

6、借款人：李志红，机
动 车 驾 驶 证 号 码 ：
132902540112681，担保人：
李忠义。借款合同编号：农
信保借字 2006 第 140 号，
借款余额：贰万伍仟元整，
借款日 2006 年 8 月 9 日，
到期日 2007 年 8 月 9 日。

7、借款人：李志红，机
动 车 驾 驶 证 号 码 ：
132902540112681，担保人：
李志岩。借款合同编号：农
信保借字 2005 第 169 号，
借款余额：玖仟伍佰元整，
借款日 2005 年 8 月 9 日，
到期日 2006 年 7 月 8 日。

以上借款已逾期，借款
人与担保人见到本公告，速
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。

冀州市农村信用合作

联社魏家屯信用社

秦发营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警号为 083438，特此
声明。

刘福恒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警号为 054655，特此
声明。

倪守军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 警号为 1301169，特
此声明。

郑建玲不慎将身份证
丢 失 ， 身 份 证 号 码 为
130104195706011549, 特 此
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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